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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議事項            提案單位：法令事務第二科 

                            承辦人：陳秋芬   分機：2406 

案由：為本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函請修

正「臺北市建築物有效日照檢討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第四條條文案，業經審查完竣，謹

提請審議。 

說明： 

一、 都發局一一一年五月十八日北市都授建字第一一

一六一三五六五二號函略以： 

（一） 本府前為因應本市發展特色及地方特殊環境

需求，以兼顧人民居住品質與商業區利用態樣

，爰依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三條之二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訂定本辦法，案經本府依同條第二

項報請內政部於一０九年十一月二日核定後

，於一０九年十一月六日發布實施在案。 

（二） 本次修正係都發局依八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修訂臺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通盤檢討）計畫

案之商業區定義，評估考量本市四類商業區類

型即街廓型、核心型、複合型及路線型商業區

等，前三種商業區因其面積規模較大、占地較

廣，依本辦法為有效日照檢討時，其退縮距離

並不影響商業活動發展；惟路線型商業區，因

其發展特色，主要係沿道路兩旁分佈，且其進

深通常不超過三十公尺，原即屬東西向扁長型

態，以現行實務運作之觀察結果，當路線型商

業區有新建建築物需求，應依本辦法第四條所

定有效日照進行檢討，以降低對原北側住宅區

基地之日照陰影，然為兼顧商業利用之開發權

益，爰依現行第四條第二項但書得個別檢討日

照之規定進行建築物之規劃設計與興建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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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建築物於基地北向境界線為退縮距離規劃

，會造成新建建築物型態更為扁長、空間規劃

配置困難，且其單跨結構設計易形成不耐側向

地震力之不安全結構系統之現象；又考量基地

配置之各建築物需合併檢討有效日照，則基地

所需退縮距離勢必比各建築物個別檢討所需

退縮距離為長，則新建建築物規劃設計上為符

合現行條文第四條第二項但書第一款六公尺

以上淨距離，及第二款各建築物相鄰角度與棟

距之要求，則在規劃設計上更易造成新建建築

物出現多棟配置之不合理情況，致使商業行為

不連續，難以維持本市原都市計畫劃定之路線

型商業區發展特色之情形出現。 

（三） 為避免上述不合理狀況，爰有檢討本辦法第四

條第二項但書規定之必要。參酌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三十九條之一之立法說明

，經氣象條件模擬及實務案例統計分析結論，

建築物臨北向面寬一定距離以下，且自北向境

界線退縮六公尺以上者，可使鄰近基地之住宅

區在冬至日有一小時以上之有效日照，故將鄰

接路線型商業區寬度得合併計算納入退縮距

離，以兼顧原北側住宅區基地日照及商業區開

發權益，並保障新建建築物居住結構安全，且

維持本市連續帶狀式路線型商業區發展特色

，爰修正本辦法第四條條文。 

（四） 本辦法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1、 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二項第一款：現行各建築物

外牆面自基地北向境界線退縮六公尺以上淨

距離，除北向鄰接道路之寬度得合併計算外，

增訂北向鄰接路線型商業區之寬度亦得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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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納入退縮距離。 

2、 新增第四條第五項及圖例：考量目前實務為日

照檢討時，仍係參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三十九條之一所明定六個補充圖例為

有效日照檢討及計算方式之規定。為臻完備，

茲援引前開補充圖例明定於本辦法，並依第四

條第二項第一款之修正條文，調整圖例說明文

字，納入北向鄰接路線型商業區之寬度亦得合

併計算退縮距離，爰新增第五項及圖例。 

二、上開修正條文，經核與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

第二十六條第一款：「市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修正之：一、基於政策或事實之需要，有增減

內容之必要者……。」之規定尚無不合，本科除

就條文及修正說明酌作文字修正外，擬予同意。 

三、檢附都發局修正本辦法第四條條文草案與本科修

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各一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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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發局修正「臺北市建築物有效日照檢討辦法」第四條草案與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二科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務局法令事務 

第二科修正條文 
都發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都發局修正說明 

法務局法令

事務第二科

修正說明 

第四條   本市新建或

增建建築物高度

超過二十一公尺

部分，在冬至日

所造成之日照陰

影，應使鄰近之

住宅區基地有一

小時以上之有效

日照。但符合下

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 

一、基地配置單

幢建築物，

且其投影於

北向面寬不

第四條   本市新建或

增建建築物高度

超過二十一公尺

部分，在冬至日

所造成之日照陰

影，應使鄰近之

住宅區基地有一

小時以上之有效

日照。但符合下

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 

一、基地配置單

幢建築物，

且其投影於

北向面寬不

第四條    本市新建或

增建建築物高度

超過二十一公尺

部分，在冬至日

所造成之日照陰

影，應使鄰近之

住宅區基地有一

小時以上之有效

日照。但符合下

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 

一、基地配置單

幢建築物，

且其投影於

北向面寬不

一、 考量本市四類型

商業區中之路線

型特有商業區，

其發展特色，主

要係沿道路兩旁

分佈，且其進深

通常不超過三十

公尺之「路線型

商業區」類型。

部分路線型商業

區類型，原即屬

東 西向扁 長型

態，以現行實務

運 作之觀 察結

果，當路線型商

業區有新建建築

條文及說明

酌作文字修

正。 



5 

 

超 過 十 公

尺。 

二、建築物外牆

面自基地北

向境界線退

縮六公尺以

上淨距離，

且投影於北

向最大面寬

合計不超過

二十公尺。

基地配置之

各建築物，

其相鄰間最

外緣部位連

線角度在十

二點五度以

上時，該相

鄰建築物投

影於北向之

超 過 十 公

尺。 

二、建築物外牆

面自基地北

向境界線退

縮六公尺以

上淨距離，

且投影於北

向最大面寬

合計不超過

二十公尺。

基地配置之

各建築物，

其相鄰間最

外緣部位連

線角度在十

二點五度以

上時，該相

鄰建築物投

影於北向之

超 過 十 公

尺。 

二、建築物外牆

面自基地北

向境界線退

縮六公尺以

上淨距離，

且投影於北

向最大面寬

合計不超過

二十公尺。

基地配置之

各建築物，

其相鄰間最

外緣部位連

線角度在十

二點五度以

上時，該相

鄰建築物投

影於北向之

物需求，應依本

條所定有效日照

進行檢討，以降

低對原北側住宅

區基地之日照陰

影，然為兼顧商

業利用之開發權

益，爰依現行第

二項但書得個別

檢討日照之規定

進行建築物之規

劃 設計與 興建

時，新建建築物

於基地北向境界

線為退縮距離規

劃，依現行條文

第二項第一款規

定 檢討退 縮距

離，多會造成新

建建築物型態更

為扁長、空間規

劃配置困難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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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寬得分別

計算。 

   基地配置之

各建築物，應合

併檢討有效日

照。但符合下列

各款規定者，各

建築物得個別檢

討有效日照： 

一、各建築物外

牆面自基地

北向境界線

退縮六公尺

以 上 淨 距

離，如基地

北向鄰接道

路或路線型

商業區者，

其北向道路

或鄰接路線

面寬得分別

計算。 

   基地配置之

各建築物，應合

併檢討有效日

照。但符合下列

各款規定者，各

建築物得個別檢

討有效日照： 

一、各建築物外

牆面自基地

北向境界線

退縮六公尺

以 上 淨 距

離，如基地

北向鄰接道

路或路線型

商業區者，

其北向道路

或鄰接路線

面寬得分別

計算。 

基地配置之

各建築物，應合

併檢討有效日

照。但符合下列

各款規定者，各

建築物得個別檢

討有效日照： 

一、各建築物外

牆面自基地

北向境界線

退縮六公尺

以 上 淨 距

離，如基地

北向鄰接道

路者，其北

向道路寬度

得合併計算

退縮距離。 

理及不耐側向地

震力之不安全結

構系統之現象而

有造成公共安全

疑慮；或多造成

新建建築物於同

一基地內必須分

為多棟配置，又

考量基地配置之

各建築物需合併

檢討有效日照，

則基地所需退縮

距離勢必比各建

築物個別檢討所

需 退縮距 離為

長，則新建建築

物規劃設計上為

符合現行第四條

第二項但書第一

款六公尺以上淨

距離，及第二款

各建築物相鄰角



7 

 

型商業區之

寬度得合併

計算退縮距

離。 

二、建築物相鄰

間最外緣部

位連線角度

在十二點五

度以上，且

建築物相鄰

間淨距離在

六 公 尺 以

上；或最外

緣部位連線

角度在三十

七點五度以

上，且建築

物相鄰間淨

距離在三公

型商業區之

寬度得合併

計算退縮距

離。 

二、建築物相鄰

間最外緣部

位連線角度

在十二點五

度以上，且

建築物相鄰

間淨距離在

六 公 尺 以

上；或最外

緣部位連線

角度在三十

七點五度以

上，且建築

物相鄰間淨

距離在三公

二、建築物相鄰

間最外緣部

位連線角度

在十二點五

度以上，且

建築物相鄰

間淨距離在

六 公 尺 以

上；或最外

緣部位連線

角度在三十

七點五度以

上，且建築

物相鄰間淨

距離在三公

尺以上。 

前二項檢討

有效日照之建築

物範圍，應包括

不計入建築面積

度 與棟距 之 要

求，則在規劃設

計上更易造成新

建建築物出現多

棟配置之不合理

情況，致使商業

行為不連續，難

以維持本市原都

市計畫劃定之路

線型商業區發展

特色等問題。是

為衡平公共安全

及兼顧本市商業

區發展特色，現

行第二項第一款

有關個別檢討有

效日照之規定，

即有檢討放寬之

必要。 

二、 為避免上述不合

理狀況，爰有檢



8 

 

尺以上。 

前二項檢討

有效日照之建築

物範圍，應包括

不計入建築面積

及建築物可產生

日照陰影之部

分。 

基地境界線

任一點之法線與

正北向夾角在四

十五度以下時，

該境界線視為北

向境界線。 

前四項有效

日照檢討之圖例

如附圖。 

尺以上。 

前二項檢討

有效日照之建築

物範圍，應包括

不計入建築面積

及建築物可產生

日照陰影之部

分。 

基地境界線

任一點之法線與

正北向夾角在四

十五度以下時，

該境界線視為北

向境界線。 

本條補充圖

例如附圖。 

及建築物可產生

日照陰影之部

分。 

基地境界線

任一點之法線與

正北向夾角在四

十五度以下時，

該境界線視為北

向境界線。 

討本辦法第四條

第二項但書規定

之必要。本次修

正第二項第一款

規定，新增鄰接

路線型商業區之

寬度得合併計算

六公尺以上之退

縮距離，係參酌

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計施工編第

三十九條之一之

立法說明，經氣

象條件模擬與實

務案例統計等分

析，建築物臨北

向面寬一定距離

以下，且自北向

境界線退縮六公

尺以上者，可使

鄰近基地在冬至

日有一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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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效日照，復

考量基地北向鄰

接之路線型商業

區 本身範 圍 部

分，依現行本辦

法第三條規定之

立法意旨及本條

第一項規定，本

即無需進行檢討

有效日照，為衡

平維護路線型商

業區北向之住宅

區日照需求及建

築基地所在之路

線型商業區之商

業發展，爰修正

第二項但書第一

款規定，將鄰接

路線型商業區寬

度得合併計算納

入退縮距離，以

排除有效日照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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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則對鄰接路

線型商業區原即

不會造成影響，

故本次修正第二

項第一款，可兼

顧原北側住宅區

基地日照及商業

區開發權益，並

保障新建建築物

居住結構安全，

且維持本市連續

帶狀式之路線型

商 業區發 展特

色。 

三、另查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三十九條之一

明定六個補充圖

例補充說明有效

日照相關檢討及

計算方式，查本辦



11 

 

法第三條雖明定

「本市新建或增

建建築物之有效

日照依本辦法規

定檢討，不適用建

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三

十 九 條 之 一 規

定。」惟本市執行

方式亦係參照該

等圖例辦理，故為

臻完備，增訂第五

項附圖規定，援引

前開補充圖例（共

六個圖例），並依

本條第二項第一

款修正條文文字

調整圖 39-1-(5)，

納入北向鄰接路

線型商業區之寬

度亦得合併計算

退縮距離，並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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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臺北市建築物

有效日照檢討辦

法第四條補充圖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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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築物有效日照檢討辦法第四條補充圖例 

附表 ：φ＝23.5o°冬至日平均太陽時之太陽方位 

地區 時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23.5° 方位 -62.59 -55.41 -46.13 -33.93 -18.29 0.0 18.29 33.93 46.13 55.41 62.59 

度/hr 7.18 9.28 12.2 15.64 18.29 18.29 15.64 12.2 9.28 7.18 

最大（度/hr）  18.7  

平均（度/hr） 12.52（取 12.5°） 

 

 
 

 

 
 

 

 

 

 

 

 

 

 

 

 

 

 

 

 

23.5°N 冬至日太陽方位解角 

臺北市建築物有效日照檢討辦法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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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建築物高度不超過 21m 部分，免檢討日照陰影。 

②依建築物最外緣（含不計入建築面積及建築物可產生日照陰影之部分）檢討日照陰影。 

 

臺北市建築物有效日照檢討辦法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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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幢建築物投影於北向之寬度不超過 10m，免檢討日照

陰影。 

 

臺北市建築物有效日照檢討辦法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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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建築物高度超過 21m 部分投影於北向面寬不超過 20m，若各建築物相

鄰間最外緣部位連線角度在 12.5°以上，且外牆面任一點自北向境界線

退縮 6m 以上淨距離時，免檢討日照陰影。 

②建築物高度超過 21m 部分，若各相鄰建築物最外緣部分連線角度未達

12.5°，各建築物應合併檢討投影於北向之面寬不超過 20m，且各建築

物外牆面任一點自北向境界線退縮 6m 以上淨距離時，免檢討日照陰影。 

臺北市建築物有效日照檢討辦法 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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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高度超過 21m 部分，若各建築物外牆面自基地北向境界線退縮 6m

以上淨距離，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各建築物得分別檢討有效日照： 

①各建築物相鄰間最外緣部位連線角度(Ø)在 12.5°以上，且建築物相鄰間

淨距離（D）在 6m 以上。 

②各建築物相鄰間最外緣部位連線角度(Ø)在 37.5°以上，且建築物相鄰間

淨距離（D）在 3m 以上。 

③各建築物外牆面自基地北向境界線退縮 6m 以上淨距離，如基地北向鄰

接道路或路線型商業區者，其北向道路或路線型商業區之寬度得合併計算

退縮距離。 

臺北市建築物有效日照檢討辦法 圖（5） 

 

建築物 A 與北向境界線(含

道路寬度或路線型商業區

寬度)之淨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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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地境界線任一點法線（即垂直於該點切線朝向鄰地之

直線）與正北向之夾角θ ≦ 45°時，該基地境界線視為北

向境界線。 

②鄰近基地北向境界線檢討： 

1.鄰地 A：若θ 1＞45°，不視為北向境界線。 

2.鄰地 B：若θ 2≦ 45°，視為北向境界線。 

3.鄰地 C：若θ 3≦ 45°，ab 視為北向境界線。 

若θ 4＞45°，bc 不視為北向境界線。 

4.鄰地 D：若θ 5＞45°，不視為北向境界線。 

臺北市建築物有效日照檢討辦法 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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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築物有效日照檢討辦法 

第四條 

第四條    本市新建或增建建築物高度超過二十一公尺部分，在冬

至日所造成之日照陰影，應使鄰近之住宅區基地有一小時以

上之有效日照。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基地配置單幢建築物，且其投影於北向面寬不超過

十公尺。 

二、建築物外牆面自基地北向境界線退縮六公尺以上淨

距離，且投影於北向最大面寬合計不超過二十公

尺。基地配置之各建築物，其相鄰間最外緣部位連

線角度在十二點五度以上時，該相鄰建築物投影於

北向之面寬得分別計算。 

   基地配置之各建築物，應合併檢討有效日照。但符合下

列各款規定者，各建築物得個別檢討有效日照： 

一、各建築物外牆面自基地北向境界線退縮六公尺以上

淨距離，如基地北向鄰接道路者，其北向道路之寬

度得合併計算退縮距離。 

二、建築物相鄰間最外緣部位連線角度在十二點五度以

上，且建築物相鄰間淨距離在六公尺以上；或最外

緣部位連線角度在三十七點五度以上，且建築物相

鄰間淨距離在三公尺以上。 

前二項檢討有效日照之建築物範圍，應包括不計入建築

面積及建築物可產生日照陰影之部分。 

基地境界線任一點之法線與正北向夾角在四十五度以下

時，該境界線視為北向境界線。 

    
 


